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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南安市金淘陶铸幼儿园不慎遗失南安

市民政局于2021年4月23日核发的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350583MJB6169123，现声明该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作废。

南安市金淘陶铸幼儿园

2023年9月5日

遗失声明
南安市金淘陶铸幼儿园不慎遗失南安

市教育局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

办 学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教 民

135058360001968号，现声明该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副本作废。

南安市金淘陶铸幼儿园

2023年9月5日

北京三中院民二庭副
庭长林存义建议老年群体，
应当谨慎处分自己的财产，
特别是房产等价值较高的
贵重财产。“决策时，也要多
和子女进行协商，全面地考
虑自身的身体状态、退休后
的收入情况、子女的工作、
婚姻状态等。”

赠与协议中应该约定
哪些内容？

法官认为，可以考虑
在赠与协议中明确约定，
履行赡养义务是赠与房产
的先决条件；或是保留老

人对房屋的居住权等，以
防突发意外事件导致维权
受阻。

当老年人认为权益受
损害时，应该怎么办？

法官提醒，老年人或
者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部
门处理，同时可及时向当
地居委会、村委会、各级政
府反映或咨询，必要时可
以利用法律武器维权。在
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可以去当地的司法机关申
请法律援助，从而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平时，老

年朋友也可多多留意相关
部门所设立的老年法律援
助中心、老年人权益维护
岗、老年维权热线等。

在生活中，老年人也
应该不断地增强法律意
识，可以多多关注社区普
法宣传栏、电视普法节目、
权威机构发布的消息等。
同时在涉及资金往来、交
易时，老年人应该注重证
据留存，学习运用录音、录
像等信息化手段保全证
据，以期达到一定程度的
自我保护。

将拆迁安置房放在子女的名下、和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房子给出去了，却没达到自己满意效果

送时容易要回难
老人赠房给子女须三思

N综合北京晚报

将拆迁安置房放在子女的名下、和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现
实中，一些老年人早早地将房子的权属交予子女、亲属或他人，但没出
几年，便因为种种原因感到后悔，甚至面临老无所养的困境。这时，老
人想要再拿回房子，便障碍重重，有时甚至导致亲友反目、对簿公堂。

法官建议，老年群体应当谨慎处分自己的财产，特别是房产等价
值较高的贵重财产。可以考虑在赠与协议中明确约定，履行赡养义务
是赠与房产的先决条件；或是保留老人对房屋的居住权等，以防突发
意外事件导致维权受阻。

家住北京通州的李爷
爷年过九旬，老伴去世，膝
下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
已经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2017年，因为棚改，李
爷爷家的宅基地将被拆
迁。就拆迁事宜，李爷爷和
相关公司签下补偿协议，约
定拆迁后，老人一家将分得
五套安置房。2018 年，李
爷爷和两个儿子及其家人
开了家庭会议，并签下一份
家庭协议，将五套安置房都
留给了两个儿子，李爷爷则
由两个儿子赡养。

可是，不到一年，李爷

爷便一纸诉状将两个儿子
告到法院，要求撤销 2018
年签下的分配协议，因为
两个儿子都没有尽到赡养
义务。

庭审时，李爷爷告诉
法官，自己既没有和两个
儿子一起居住生活，儿子
也从来没有照顾过他。老
人甚至表示，今后也坚决
不同意和两个儿子一起生
活。然而，对于老人的说
法，两个儿子并不认可，称
只是见不到老人，并非不
愿意赡养老人。

根据法律的规定，老

人赠与房产后，如受赠子
女不履行赡养义务，老人
可根据房产所有权的转移
情况行使任意撤销权或法
定撤销权。“考虑到老人已
经九十多岁，赡养问题与
其将来的生活质量息息相
关，应尊重老人的个人意
愿，因此这一分配协议中
关于赠与部分所涉及的赡
养条件难以实现。”北京三
中院民二庭副庭长杨夏介
绍，法院在二审时最终判
决撤销了此前的家庭协
议，双方可另行解决拆迁
安置等利益分配问题。

七十多岁的于爷爷
和张奶奶育有一子。早
年间，老两口的旧房拆
迁，将旧房安置房面积全
都转为了儿子名下的新
房安置面积。由此，他们
的儿子于先生名下有三
套拆迁房。

2019 年，老人儿子于
先生去世。弥留之际，他
曾立下遗嘱，将房子、存
款、抚恤金等财产交予自
己的妻儿继承，其中，三套
拆迁房由其子也就是老夫
妻的孙子小于继承。在遗

嘱里，于先生并未给父母
分配财产。

儿子去世后，于爷爷
老两口变得老无所依，在
外租房居住，靠退休金及
补助度日。2020 年，祖孙
之间对簿公堂：一方面，老
两口要求确认三套拆迁房
中也有老夫妻的份额；另
一方面，儿媳和孙子则希
望两位老人配合办理房屋
过户登记手续。

因为于先生在处置
房屋时未给父母留下相
应的房屋用于居住，也

没有留下现金作为二人
养老之用，法官根据《民
法典》中居住权制度的
相关规定，最终为老夫
妻俩在一套房屋内设立
了居住权。

法院认为，老夫妻俩
的老年生活窘迫，无法实
现基本的老有所居，因而
判决确定一套房子可用于
老夫妻俩实际居住使用，
二人有权一直在此居住，
直至百年之后。但是，房
屋的权属依旧按照约定登
记在孙子名下。

2021年，因为儿子去
世，七十多岁的李奶奶与
儿媳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协议约定，由儿媳韩女士
照顾老人，等老人百年之
后，其名下的宅院归韩女
士所有。

可 是 ，李 奶 奶 与 儿
媳共同生活后，渐渐有
了嫌隙，矛盾也越来越
多。于是，李奶奶到法
院起诉儿媳妇韩女士，

要求解除曾经签下的遗
赠扶养协议。

李奶奶说，儿媳妇韩
女士对自己不好，常常辱
骂她。而韩女士则表示并
没有辱骂和虐待老人，还
曾经为老人提供了 3万多
元的医疗费、养老费。

法官认为，签订该协
议之后，双方共同生活期
间矛盾恶化，韩女士已不
适合再扶养李奶奶。而李

奶奶也需要付给韩女士各
项费用 2万多元。“遗赠扶
养协议具有一定的人身属
性，其订立是以信任关系
为基础，信任关系一旦破
裂，遗赠扶养协议的目的
可能就无法实现，双方当
事人均有权解除协议。”法
官介绍。

最终，法院判决，双方
解除签订的遗赠扶养协
议。

近年来，法院审理了
不少涉老年人的房产转让
类案件：一些老年人赠与
房产给子女后，子女离婚
或者去世，纠纷就会随之
而来；一些老年人因为转
让了房子，对赡养的要求
变高，而子女的赡养达不
到他们的预期，老人便想
收回房子。

“随着房产价值的提
升和养老社会的到来，这
类现象不在少数。”北京三
中院法官助理眭立参与办
理过不少此类案件，也跟
不少当事老年人打过交

道。她注意到，这类案件
是杂糅的、复合的，并非单
一的赡养、买卖纠纷，事实
查明难度很大，程序性问
题多。特别是一些涉及老
人子女离婚、死亡或者子
女众多、继承关系复杂的
案件，由于房产价值高，同
时原有的维系亲情的纽带
缺失，处理颇为棘手。

对老年群体来说，打
官司并非易事。一些老年
人和子女亲属之间只有口
头约定，没有书面协议。而
案件审理周期往往较长，有
时一个案件涉及多份协议，

需要申请证人出庭、笔迹鉴
定、房屋价值鉴定等。

至于打官司的结果，
有时也难尽如人意。“有一
些案件，相关老年人的诉
讼请求没有得到法院的支
持。”眭立介绍，有些老年
人认为自己赠与房产是上
当受骗了，但各项手续都
十分完善；也有的老年人
因为证据缺失等原因，最
终败诉。很多案例中，即
使老人顺利拿回房产，但
败诉一方是他们的子女，
家庭关系难免会出现一定
程度的破裂。

安置房赠与儿子 不满赡养又收回

儿子获赠房后去世 妻儿继承祖孙反目

丧子后与儿媳难相处 欲解除遗赠扶养协议

案件查明难度大 部分老人难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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